
迈向和平之路：

以和平协议结束朝鲜战争之个案研究

执行摘要

即使经过多年谈判，美国，朝鲜、韩国仍然处于危险的对峙局面，僵局令朝鲜半岛每

况愈下的安全危机没完没了，这对数百万人构成了生存威胁。 

这场危机是朝鲜战争悬而未决的直接结果。由于朝鲜战争仅因脆弱的停战协议而停止，

这点如今则成了朝鲜半岛紧张及敌对状态的根源。此悬而未决的状态令军事化日益加

剧，并造成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通过施压迫使朝鲜单方面推行无核化的做法相继失败。为评估怎样以和平为先的方式

来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危机，Korea Peace Now! 运动撰写了此报告，旨在探讨和平协

议所带来的政治及法律影响。报告的作者探讨了和平协议将如何影响美国政策的优先

次序，包括核争议，人权状况，美韩联盟。此外，报告也强调了让女性参与推动结束

朝鲜战争的和平进程的法律和实际原因。 

主要结果

解决军事对峙的第一步应该是在决议中同意放弃使用武力。以此作为基本规则对双方

均有益处，既可以缓解紧张局势，减少安全隐患，也可以约束无休止的军事化并减少

战争的人力成本。 

包括美国，韩国，朝鲜在內的和平协议将会在具约束力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状态，三方

均须承认战时使用武力的权利会立即并永远结束。至于其他普遍建议的方案，例如停

战声明，互不侵犯协议，关系正常化协议，未必能够终止战争状态。 

和平协议可以降低核战争爆发的风险，并促进裁军或军备控制的谈判。此协议结束战

争现状，带来美朝关系正常化，并将缔造更多有利条件去进行关于无核化的合作，制

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及随之引发的安全危机。签署和平协议不代表从法律上承认朝鲜

是"核武器国家"。 

尚未解决的朝鲜战争对各方的人权状况均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把本来用于人民福利的

资源挪用至军事化行动，又以维护安全之名限制公民自由。施加压力无法改善人权状

况。尽管和平协议不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能改善人民生活，减少军

事化对人民的剥削，并为改善人权缔造有利条件。 



此外，和平协议还将改善韩国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营造空间重塑两国的关系以配合当

今的形势和利益。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否则在法律层面上和平协议并不意味着结束联

盟关系或美国撤军。和平协议意味着解除《停战协定》及"联合国军司令部"。 

基于战争和军国主义所产生的性别影响，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对女性而言尤为重要。虽

然朝鲜半岛及国际社会的基层行动历史悠久，但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获邀加入正式的维

和工作。国际法的各项淵源（包括妇女，和平与安全框架）均授权女性参与其中。研

究显示女性的参与能够实现更持久的和平。 

此报告建议美国，韩国，朝鲜立刻缔结公平，且具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并以此作为战

争的最终解决方案，为建立和平机制打下根基。 

第六章

建议

朝鲜战争无法正式结束，从而延续了深层的安全隐患，紧张的军事化局面及不合理的

人力成本。数十年来，施加压力一直未能解决这一日益恶化的危机。根据此报告的研

究所得，我们建议美国，韩国，朝鲜尽快达成公平，具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以缓和军

事紧张局势。和平协议将表明各方的明确共识，即战时状态中使用武力的权利已经失

效。这期待已久的重要一步不单对各方有利，也有效应对于包括核问题和人权问题在

内的更广泛的危机。作为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最庄严的法律文书，和平协议将表明各

方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并为在该地区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营造前所未有的新动

力。 

要实现和平协议，我们建议谈判和签署过程须基于以下原则。

1. 立即实现和平：潜在缔约方应尽快及无条件地达成和平协议，以尽快控制与日俱增

的安全危机和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参与达成和平协议，各交战方不应受任何法律

预设条件限制。潜在缔约方不应设下任何政治前提。 

2. 具约束力的和平：潜在缔约方应缔结在国际法上具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从而实现

合法及永久的终战状态。若有需要，各方可以先通过达成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文件宣布

结束战争，藉此建立政治推动力，再逐步批准具约束力的协议。 

3. 和平是战争的最终解决方案：潜在缔约方应承认签订和平协议则代表战争的最终解

决。 各方应承认在战时使用武力的权利已经结束，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82 至 84号
决议不能再成为今天使用武力的合法依据。各方应承认和平协议代表解除《停战协

定》及联合国军司令部。各方应承认《停战协定》所定的国界。 



4. 和平是建立和平机制的根基：无论各方能否在各个安全危机问题上达成共识（使用

武力议题除外），潜在缔约方都应缔结和平。各方应承认和平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可

促进达成其他共识。各方应承诺进一步解决危机，最终实现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及外

交关系正常化。 

5. 和平是各方的责任：潜在缔约方应承认签署和平协议并不代表任何一方作出让步：

缔结和平对各方均有益处，也是其责之所在。各方不得利用和平协议作为其他议题上

的筹码（使用武力议题除外）。谈判这些议题需要按照公平和相互尊重的原则。若不

恪守这些原则，谈判的本质将会改变，并降低和平的可能性。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平协议的可持续性，我们建议谈判、落实和平机制的过程须基于以下

原则：

1. 合作原则和共同安全：和平机制应以追求合作和共同安全作为根本，而非战时所奉

行的对抗和零和威慑逻辑。和平机制应承认，与在互相缺乏信任的环境中进行军备竞

赛相比，各方实现公平的军备削减和在军事上采取措施建立信任会更有益于安全。

2. 结束冷战分裂：和平机制的目标应是结束冷战集团形式的地区分裂。和平机制应建

立在互相尊重各方存在的权利，主权平等及各自选择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

的基本自由的基础上。和平机制应承认朝鲜半岛人民拥有自行决定其民族命运的权利，

而不受到外来干预。 

3. 无核武器世界：各方有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责任，和平机制应让各方对此负责。和

平机制应承认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会造成人道灾难，并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的不良

影响。 

4. 和平权：和平机制应建立在充分实现和平权的基础上，并承认没有战争的生活是贯

彻落实联合国宣布的各项权利和基本人类自由的首要国际先决条件。和平机制应以保

护所有人的固有尊严与价值为基础，而不论其性别，政治倾向，国籍或其他有差异的

特征。 

5. 女性参与：和平机制应该吸纳女性参与和平进程，这是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325号决议所设立的"妇女、和平与安全框架"之要求。

和平机制应确立程序，确保倡导和平的女性及民间社会团体能全面，有效，有意义地

参与，并重新定义安全，远离军国主义和战争，转向以人类需求和生态可持续性为中

心的女权主义见解。 


